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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防痨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体检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第3八医学

中心、北京市结核病控制研究所、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红十字基

金会（全民健康烽火行动基金）、普天数字健康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主动医疗信息（杭州）

有限公司、北京主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中西体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成君、刘剑君、张慧、王黎霞、夏愔愔、徐彩红、刘小秋、刘峰、

曹彦、李波、陈静、陈松华、胡慧懿、周琳、许琳、陈连勇、江畅、焦岩恒、刘景文、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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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体检中结核病检查的体检机构要求、检查方法、检查程

序、档案管理和后续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托幼机构、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

校和培训机构等学校的新生入学体检中的结核病检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343—2010 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 

健康体检中心基本标准（试行） 

健康体检中心管理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生 newcomer 

刚进入学校学习的学生，包括升学入校和转学入校者。 

3.2 

特殊教育学校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由政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专门对残疾

儿童、青少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机构。 

3.2  

培训机构 trainning institute 

在教育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的、开展以辅学或考取上岗资格证为目的

的教育或技能培训机构。 

https://baike.baidu.com/item/school/10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BB%84%E7%BB%87/33197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8B%E7%96%BE%E5%84%BF%E7%AB%A5/47919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8B%E7%96%BE%E5%84%BF%E7%AB%A5/47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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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体检机构要求 

4.1 应持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已获得开展健康

体检工作的许可。应符合《健康体检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和《健康体检中心管理规范（试

行）》的要求。 

4.2 应至少具有一套普通 X 线摄影或计算机 X线摄影（CR）或数字 X 线摄影（DR）设备，或

1 辆配置数字 X 线摄影设备的移动体检车。 

4.3 应具有开展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uberculin skin test,TST）,或γ-干扰素释放试验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IGRA）,或基于 ESAT6/CFP10 蛋白的皮肤试验的能力

（包括所需试剂、耗材、设备及标本贮存），并具有处理不良反应的应急抢救设施设备。 

4.4 应有进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检测工作的医护人员，其中至少 1 人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参加过省级结核病质控中心或省级指定的市级结核病质控中心的培训

并考核合格。 

4.5 应能对学生健康体检状况进行个体和群体评价，提出健康指导建议，进行报告。 

4.6 应具备信息报送、传输和自动化办公功能的网络计算机等设备，配备与功能相适应的

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符合国家和所在区域相关要求。 

4.7 应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和各级医疗质控中心的质量控制管理。 

5 结核病检查和转诊方法 

5.1 基本信息收集 

5.1.1 内容 

应进行以下三方面内容的询问： 

a)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 

b) 接触史：询问在过去的 1 年里是否曾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 

c) 收集肺结核可疑症状：询问咳嗽、咳痰，咯血或血痰、发热、胸痛、夜间盗汗、食

欲不振、乏力、体重减轻等症状发生情况及其出现日期。将咳嗽、咳痰 2 周及以

上、或咯血或血痰者定义为肺结核可疑症状者。 

5.1.2 要求 

5.1.2.1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人员进行询问。 

5.1.2.2 对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入学新生，可由其监护人回答。 

5.1.2.3 在“         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查一览表”（附录 A）中逐一填写，一

人一行，不能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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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学校名称应为该学校当时的规范全称。 

5.2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检测 

5.2.1 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时，应按照 GB/T 26343—2010的要求进行。 

5.2.2 采用γ-干扰素释放试验进行检测时，应按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或酶联免疫斑点法的

操作规范进行检测。 

5.2.3 本标准仅涉及对目前常用的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及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结果判读，基

于 ESAT6/CFP10 蛋白的皮肤试验的结果判读参照说明书。 

5.2.4 不能进行皮肤试验的人员包括： 

a） 患急性传染病（如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肺炎等）、急性眼结合膜炎、急性

中耳炎，患有全身性皮肤病； 

b） 有多种药物过敏反应史、癔症史； 

c） 48 h～96 h 无法查验皮肤试验结果； 

d） 临床医生判定不适合进行皮肤试验的其他情况。 

5.3 胸部影像学检查 

5.3.1 应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的通知》要求进行。 

5.3.2 应采用胸部 X 线检查。拍胸部正位片 1 张；14 岁及以下胸部正位片显示异常者，加

拍 1 张侧位片。 

5.3.3 不能采用普通胸部透视检查。 

5.4 转诊 

5.4.1 应在获得结核病检查结果当日为需转诊的学生开具“转诊单”（附录 C），一式 3 份，

并转至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病原学等检查。 

5.4.2 应对转诊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其留取夜间痰和晨痰的方法，并发放 2 个螺旋口

痰盒。 

5.4.3 应将转诊学生名单于当日反馈给学校和辖区疾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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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核病检查流程 

6.1 原则 

教育系统所属学校应按照《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的要求进行分类管理，

培训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依据入学新生年龄、参照相应学校程序进行，转学入校者按照所进

入学校所对应的程序进行。入学新生体检结核病检查宜在入校前完成。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体

检结核病检查流程见附录B。 

6.2 幼儿园、小学及非寄宿制初中 

6.2.1 应对所有入学新生收集基本信息、询问肺结核密切接触史和肺结核可疑症状。无肺

结核可疑症状且无密切接触史者结核病检查结束。 

6.2.2 应对有肺结核密切接触史或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或γ-干扰素释

放试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非强阳性/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阴性、且无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结

核病检查结束。 

6.2.3 应将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性/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者转诊

至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病原学等检查，诊断或排除肺结核。 

6.3 高中和寄宿制初中 

6.3.1 应对所有入学新生收集基本信息、询问肺结核可疑症状、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或

γ-干扰素释放试验。无肺结核可疑症状且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非强阳性/γ-干扰素释放试验

阴性者结核病检查结束。 

6.3.2 应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性/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者进行

胸部影像学检查。 

6.3.3 应将完成胸部影像学检查的所有学生转诊至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病原学检

查等检查，诊断或排除肺结核。 

6.4 大学 

6.4.1 应对所有入学新生收集基本信息、询问肺结核可疑症状、进行胸部影像学检查。无

肺结核可疑症状且胸部影像学检查无异常者结核病检查结束。 

6.4.2 应将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胸部影像学检查异常者转诊至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

行病原学等检查，诊断或排除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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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根据当地结核病报告发病率、入学新生生源地的疫情、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状况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情况等综合判定，对确定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可在收集基本信

息、询问肺结核可疑症状、进行胸部影像学检查的同时，对新生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应将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胸部影像学检查异常或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

性/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者转诊至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病原学等检查，诊断或

排除肺结核。 

7 结果反馈 

健康体检机构应将结核病检查结果纳入新生入学体检报告单，并按以下时限进行报告： 

a） 将结核病检查异常结果于报告当日告知学生和学校； 

b） 将完整的“个体报告单”于新生入学体检结束后2周内反馈给学生。有条件的地区

宜提供电子化形式、可控匿名、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新生入学体检健康合格证明”，

方便查询； 

c） 将“学校汇总报告单”于新生入学体检结束后1个月内反馈给学校； 

d） 将“区域学校汇总报告单”于新生入学体检结束后2个月内反馈给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 

8 档案管理 

8.1 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学生健康档案纳入学校档案管理内容，实行学生健康体检资料

台账管理制度。 

8.2 体检机构宜建立电子健康检查档案，提供电子化形式、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检查）健康合格证明》，内容包括入学新生原始信息资料、检查结果个案

报告、胸部影像学资料等，遵循国际或国家相关卫生信息标准，以数字形式至少保存5

年。在有条件的地区，宜接入全民健保系统。 

8.3 宜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电子健康检查档案的安全防护和可信机制，具备高安全性，防篡

改和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全面可共享及全程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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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续处理 

9.1 诊断为活动性结核病的学生，应按照《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的要求进

行规范管理。 

9.2 学校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性或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阳性但排除结核病的学生，应加强

健康教育和肺结核可疑症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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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查一览表 
 
见表 A.1。 

 
表 A.1                 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查一览表 

 

班级名称： 

顺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日 

问

诊

日

期 

肺结核患

者的密切

接触史

（有/无） 

肺结核可疑症状（有/无） 皮肤试验 IGRA 检测 胸部影像学检查 其

他 
咳嗽、咳痰 

咯血

或血

痰 

其他 

试

验

方

法 

注射

日期 

 

查验

日期 

横径×

纵径

（mm） 

双圈、水

疱、坏死或

淋巴管炎

（有/无） 

采 血

日期 

结

果 

检 查

日期 

结果（填

写编码） ≥2

周 

<2

周 

1                    

2                    

…                    

填写说明： 

1、该表由体检机构填写。 

2、试验方法，填写“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或“ 基于 ESAT6/CFP10 蛋白的皮肤试验”；未进行皮肤试验者，在该栏填写“未查”。 

3、填写“横径×纵径”栏时，将测量获得的横径和纵径分别填在“×”号的前面和后面。  

4、IGRAs 结果：1）阳性  2）阴性  3）无结果  4）未查 

5、胸片结果：1）未见异常 2）疑似活动性肺结核  3）非活动性肺结核或其他异常  4）未查 

6、采用经药监局批准可用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检测的其他技术时，检测日期和结果均填入“其他”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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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查流程 

图B.1-B.3给出了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查流程。 

 

 

   

图B.1 幼儿园、小学及非寄宿制初中入学新生体检结核病检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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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高中和寄宿制初中入学新生体检结核病检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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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大学入学新生体检结核病检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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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 
 

 

姓名：___________，性别：____，年龄：_____（周岁）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名称：：                  校区名称：                     

院系名称：                      年级：            班级：            

现住址：____________（区）________乡（路）_________村（居委会）_____组（或门牌号） 

转诊原因： 1、有肺结核可疑症状  2、肺结核或疑似肺结核  3、其他（请详述）：             

请患者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和治疗 

地址：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 

转诊日期：   年   月   日                       转诊人（签名）：_________    

 

注：一联交患者、二联由疾控机构转交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三联体检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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